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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 
及相關問題的討論 

金瀅坤  

俄國探險家地理學家彼‧庫‧科滋洛夫在 1908 年 4 月 1 日至 13 日完成

了對黑城的首次探察和發掘，
1
其主要的收穫爲：書籍、信函、錢幣、婦女服

飾、僧俗生活用具等。
2
1909 年 5 月、6 月初到 6 月底對黑城進行了第二次的

探察和發掘，
3
又發掘出大量的書籍佛像塑像等寶物。

4
此次探險科滋洛夫所

獲非常豐碩，以致無法帶走，科滋洛夫將暫時帶不走的文物做了挑選和埋

藏，以便以後有機會再來時帶走。
5
科滋洛夫很可能在 1926 年 12 月 8 日再返

黑城時，又將這部分藏品攜帶到俄國。
6

1909 年秋科滋洛夫將黑城所獲的文物運到聖彼得堡，存放在俄國地理學

會。1910 年黑城全部文書都交給俄國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即現在的俄羅斯科

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前身；畫像、雕塑品和物質文化遺存，起初

是交給俄羅斯民族學部，後來又轉到國家艾而米塔什博物館。
7

黑城文獻發現的近百年中學者們已經進行了深入地研究，湧現出了一大

批著名學者，如俄羅斯的伊鳳閣、孟列夫、戈而喬娃等，中國的羅福成、王

靜如、史金波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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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參考俄羅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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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慶幸的是俄藏黑城文獻已經在 1996 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社

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俄羅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共同合作出版。爲

學術研究提供了大量可信地珍貴資料。  

科滋洛夫所獲黑城文獻的一部分，在後來編錄目錄時，被誤編入敦煌文

獻中，孟列夫（俄）、錢伯城（中）主編《俄藏敦煌文獻》，
9
就將收錄了不少

黑城文獻。但該書的前言和後記對其所收入的黑城文書交代的不夠詳細，讓

讀者很難分辨那些是黑城文書，容易産生錯誤的判斷。本文就《俄藏敦煌文

獻》第十六冊和十七冊中的一部分黑城文獻進行辨析，並對相關問題進行簡

要的說明。文中所使用的「 」表示殘缺字數不詳；「 」表示字跡模糊，

或邊旁有殘缺。  

黑城遺址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達蘭庫布鎮南 25 公

里的荒漠中。黑城，古稱弱水，曾流經巴丹吉林沙漠，沿流爲農田和草場，

亦爲古代著名的綠洲。西夏王朝在此設置過監軍司，作爲統治北方的重要軍

鎮。西夏寶義元年（1226）蒙古軍攻佔黑城，元世祖於至元二十三年（1286）

在此又設置了亦集乃路總管府，屬甘肅等處行中書省。
10
「亦集乃」爲西夏

語音，「亦集」，即「水」之意，「乃」，即「黑」之意，其漢語的意思爲「黑水」。元

代沿用西夏舊稱，今額濟納旗之「額濟納」三字，就是「亦集乃」之異寫，其語音之源

仍爲西夏語。
11

   

 

壹、 題解錄文和校記 
本文對《俄藏敦煌文獻》第十六和十七冊中的黑城文書進行了辨析，總

共考證出十七件黑城文書，其中官文書九件，記賬和破曆四件，契約文書兩

件，性質不明者兩件。其年代爲遼代文書一件，西夏的兩件，元代的十四件。 

一、 ДΧ．19067    遼聖宗統和二年（984）牒及判
12

 

                                                                                                                                                       
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E.N.克恰諾夫前言），史金波（中）、魏同

賢（中）、E.N.克恰諾夫（俄）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年版。  
9
 俄羅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羅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

版社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俄羅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2001 年版。  
10

 《元史》卷六○《地理志三》。  
11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史金波《前言》。  

12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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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67。原文首殘尾全，下缺。原文無首題，紀

年爲「統和」二年，爲遼聖祖的年號。文中出現的西夏年號是判定其爲

黑城文書的重要證據。其內容爲牒及判文，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肆升伍合折  

2 右具如前所料斷少  

3 大破及物如後，稍有不同  

4 詞伏 （請） [一 ]   處  

5 牒件狀如前謹牒。 （八） [二 ]月  

6 統 （和） [三 ]二  

【校記】  

[一 ] ，疑爲「請」。  

[二 ]八，原文僅殘存右旁「 」。  

[三 ] ，當作「和」，統和爲遼聖宗的年號。  

 

二、 ДΧ．18993   西夏光定十二年（1222）  餅房租賃契
13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 18993。原文首尾完整，共二十一行，字跡較

清。原文無標題，紀年爲「光定壹年」，爲西夏神宗年號，即西元 1222

年，文中出現的西夏年號爲判定其爲黑城文書的重要證據，則此件文

書當為黑城文書。此件文書為目前所見的最為完整的漢文西夏租賃房

契，對研究西夏的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史料價值。標題今據

文意擬名。  

1 光定十二年正月廿日立 （文字） [一 ]人李春狗劉  

 

 

2 番家等，今於王元受處撲到
14
面北燒餅房  

                                                      
13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10。  
14 
撲，爲宋元代的一種包稅制度，此篇中已經有這種含義，說明西夏也實行過包稅制度。

《宋史‧食貨志七》下：「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複以私撲酒坊九上之，歲通收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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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舍一，位裏九五行動用等全下項內。  

4 炉 一富（副） [二 ]，重肆拾斤；無底大小錚二口，重廿五斤；  

5 鐵匙一張， 餅 （划） [三 ]一張，大小欄二个，大小  

6 岸三面，外房斗二面，大小口袋二个，裏九  

7 小麥本柒石伍斗。     每月行價賃雜  

8 壹石伍斗恒月係納，每月不送納，每一石位  

9 罰一石與元受，用撲 （限） [四 ]至伍拾日，如 （限）滿日其  

10 五行動用小麥七石五斗，逥與王元受如 （限）日不  

11 逥還之時，其五行動用小麥本，一石位計  

12 一石，五行動每一件倍（賠）罰一件與元受用，如本  

13 人不逥與不辨之時，一面契內有名人當管  

14 填還數定不詞只此文契爲憑。  

15               立 （文字）人李春狗（押）  

16               同立 （文字）人李來狗（押）  

17               同立 （文字）人郝老生（押）  

18               立 （文字）人劉番家（押）  

19               同 （文字）人王號義（押）  

20               同 （文字）人李喜狗  

21               知見人王三宝  

22               知見人郝黑兒。  

【校記】  

[一 ] ，當作「文字」的合体字，據文意改。  

[二 ]富，當作「副」，據文意改。  

[三 ] ，當作「劃」，形近而誤。  

[四 ] ，當作「限」，據文意改。  

 

                                                                                                                                                       
六十萬緡有奇。」宋元出現了一種「撲賣」制度，即包稅制度。宋代對酒、醋、墟市、

渡口等稅收，由官府核計應徵數額，招商承包。承包者按定額向官府納稅，超額的歸

承包人。元沿宋制，但包稅範圍更擴大。宋王得臣《麈史》卷上：「二曰酒茶酒茶，

乃景德以前，因撲買縣酒，其客利計茶以納。」《元典章‧聖政二‧薄稅斂》：「諸處

酒稅等課已有定額，商稅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若於額上辦出增餘，額自作額，增

自作增，仍禁諸人撲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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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ДΧ．19043    西夏乾祐廿四年（1184）判文
15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43。原文首尾殘缺，下缺，僅存四行，其中

第二行的起首有西夏文印。乾祐廿四年爲西夏仁宗年號及紀年，即西元

1184 年，則此件文書當爲黑城文書。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1 乾祐廿四年  

2（西夏文印）己  

3 冰  

4 連 [一 ]

【校記】  

[一 ]連，原文爲大字判文。  

 

四、 ДΧ．19070    元至元二年（1265）三年（1266）吏禮房

公文
16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70，原文首尾殘缺，字跡潦草，本人才識淺

薄，無法錄文，錄文略。文中首題「吏禮房」，紀年爲至元二年和至元

三年，現據文意擬標題，望賢者賜教。《元史》卷 85《百官志一》云：

「左司，郎中二員，正五品；員外郎二員，正六品；都事二員，正七品。

中統元年，置左右司。至元十五年，分置兩司。左司所掌：吏禮房之科

有九，一曰南吏，二曰北吏，三曰貼黃，四曰保舉，五曰禮，六曰時政

記，七曰封贈，八曰牌印，九曰好事。」從其內容和紀年來看則此件文

書爲黑城文書無疑。  

1 吏禮房  

2 呈別遷內當司吏 至元二年十二月   日蒙本  

3 州差遣赴。  

4 省告業和余馬料 它，去後 [一 ]，至元三年  

5 三月十三日 年  

                                                      
15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24。  

16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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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年行省應付，如例成錢糧，于理仰委  

7 監督索核人吏，即爲  

8 有曆尾欠在虛懸，未  

9  

（下缺）  

【校記】  

[一 ]原文「去後」，從右側補入。  

 

五、 ДΧ．16714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提舉司文狀
17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ДΧ．16714。原文首尾上下殘缺，共存十行。從文書

的內容來看，此件文書爲黑城文書，此己丑當為至元二十六年（ 1289），

文中「伯顔丞相」在至元二十六年正好為宰相。
18
文書記載與《元史》

記載相符，則本件文書的紀年當為至元二十六年。從此件文書的內容和

紀年來看，則此件文書當爲黑城文書。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1 提夅（舉）司
19

 

                                                      
17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2。  

18
《元史》卷 127《伯顔傳》載：「伯顔，蒙古八鄰部人。……至元初，……二年七月，

拜光祿大夫、中書左丞相。……四年，改中書右丞。七年，遷同知樞密院事。十年春，

持節奉玉冊立燕王真金爲皇太子。十一年，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行

省荊湖。……十三年正月己巳，次嘉興，…五月乙未，伯顔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

安閣受朝，降授宋主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十八年二月，

世祖命燕王撫軍北邊，以伯顔從，……二十二年秋，宗王阿只吉失律，詔伯顔代總其

軍。……二十四年春二月，或告乃顔反，詔伯顔窺覘之，……二十六年，進金紫光祿

大夫、知樞密院事，出鎮和林，和林置知院，自伯顔始。二十九年秋，宗王明理鐵木

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顔討之，……三十年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世祖不豫。明年

正月，世祖崩，伯顔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於上都之大安閣，……冬十二月丙申，

有大星隕於東北。己亥，雨木冰。庚子，伯顔薨，年五十九。」  
19
《元史》卷 90《百官志六》載：「怯憐口諸色人匠提舉司，秩從五品，領大都、上都

二鐵局並怯憐口人匠，以材木鐵炭皮貨諸色，備斡耳朵各枝房帳之需。達魯花赤一員，

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吏目一人，司吏四人。至元二十五年置。大都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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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己） （丑） [一 ]年六月初四日批  

3                 延（？） [二 ]

4                 卷（？） [三 ]

5 奉  

6 都鎮撫所官台，旨仰曲呂鐵場，
20
提夅（舉）  

7 司造門鎖壹把了，跳鎖停曲，項事件  

8 俱全分付去人，高百戶
21
賷來與  

9 伯顔承（丞）相鎖庫房門用度奏。  

10 右仰鐵場提夅司依  

（下缺）  

【校記】  

[一 ]己丑，原文分別僅殘存「 」「 」。  

[二 ]延，原文爲墨筆，大寫判語。  

[三 ]卷，原卷爲墨筆，大寫判語。  

 

                                                                                                                                                       
秩從五品，掌斡耳朵上下往來造作妝釘房車，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

十二年置。上都鐵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十六年置。掌職如前。」按《元史》

無提夅司，提夅司當爲提舉司的俗稱，或「夅」爲「舉」的訛誤字。「舉」字，《政名

要錄》「正行者正體註腳訛俗」類「舉」，下註腳「 」。《五音集韻》上聲語韻：「 ，

與舉通用，俗字。」「 」字，在宋元刻本中常見，則「 」也很容易寫成「夅」字。 
20 
曲呂鐵場《元史》未見記載，但《元史》關於官方冶鐵機構記載的較爲詳細。《元史》

卷 5《世祖本紀二》載：「（中統三年六月）癸丑，立小峪、蘆子、寧武軍、赤泥泉鐵

冶四所。」《元史》卷 4《世祖本紀四》載：「（八年）庚午，減鐵冶戶，罷西蕃禿魯

幹等處金銀礦戶爲民。」《元史》卷 90《百官志六》載：「中統四年，始立禦用器物

局，受省劄。至元七年，改爲器物局，秩如上。其屬附見：鐵局，提領三員，管勾三

員，提控一人，掌諸殿宇輕細鐵工。中統四年置。鐵局，提領三員，管勾三員，提控

一人，掌諸殿宇輕細鐵工。中統四年置。」《元史》卷 96《食貨志四》載：「成宗大

德三年，詔益小吏俸米。六年，又定各處行省、宣慰司、致用院、宣撫司、茶鹽運司、

鐵冶都提舉司、淘金總管府、銀場提舉司等官循行俸例。七年，始加給內外官吏俸米。」

《元史》卷 104《刑法志三》云：「諸鐵法，無引私販者，比私鹽減一等，杖六十，

錢沒官，內一半折價付告人充賞。僞造鐵引者，同僞造省部印信論罪，官給賞鈔二錠

付告人。監臨正官禁治私鐵不嚴，致有私鐵生髮者，初犯笞三十，再犯加一等，三犯

別議黜降。客旅赴冶支鐵引後，不批月日出給，引鐵不相隨，引外夾帶，鐵沒官。鐵

已賣，十日內不赴有司批納引目，笞四十；因而轉用，同私鐵法。凡私鐵農器鍋釜刀

鐮斧杖及破壞生熟鐵器，不在禁限。江南鐵貨及生熟鐵器，不得於淮、漢以北販賣，

違者以私鐵論。」從元代冶鐵機構的職官設置來看，也無提夅司，却有「鐵冶都提舉

司」，正好說明鐵場設有提舉司。  
21

 《元史》卷 91《百官志七》云：「上百戶所，百戶二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俱從

六品，銀牌。  下百戶所，百戶一員，從七品，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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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ДΧ．19073    元泰定二年（1325）殘狀
22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73。原文首全，尾殘，僅殘存兩行，字跡

較清。原文無首題，紀年為「泰定二年」即西元 1325 年，為元泰定帝

年號，則此件文書當爲黑城文書。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呈  

2 泰定二年十二月  

（下缺）  

【校記】  

無  

 

七、 ДΧ．19072R   元至正三年（1343 爲） 收養郭張驢等孤老

狀
23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72R。原文首尾完整，上殘，共十四行，字

跡較清。其背面有「仲」「盡」兩字。原文首題爲「巡檢司」，紀年爲「至

正三年」，爲元惠宗的年號，即西元 1343 年。從此件文書的內容和紀年

來看，則此件文書當爲黑城文書。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1 巡檢司  

2  呈照得孤老郭張驢等貳拾壹名，合得口糧柴薪。至正三年正月  

3  行申右（？）合當外 [一 ]據，二月分口糧柴薪分，未曾支付今將舊

官  

4  各 花名開呈前去，中間並無冒名頂替捏合不實。如虛當  

5 （詐） [二 ]不詞 （檢） [二 ]司官吏保結是實合行具呈。  

6 （亦） [四 ]集乃路總管府伏乞。  

7 原至呈截  

8 孤老男子婦女貳拾名。  

                                                      
22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35。  
23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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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  

10 子壹名，賈買郭承奉。  

11          總府指揮請爲賈買郭狀告爲是年邁  

12          殘疾，亦無親戚之人，要官侍覆是實，仰依上  

13          收養施行。奉此今於至正三年正月廿玖日收  

14          養，所據口糧於二月分糧狀。  

【校記】  

[一 ]外，原字潦草，據文意錄。  

[二 ]詐，原文右側略殘。  

[三 ]檢，原文僅殘存「 」。  

[四 ]亦，原文模糊，據文意補入。  

 

八、 ДΧ．19022    元至正廿一年（1361）支物曆
24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22。原文首尾殘缺，共六行，字跡較清。原

文無首題，紀年爲「至正廿一年」。至正爲元惠宗年號，至正廿一年爲

西元 1361 年。從此件文書的內容和紀年來看則此件文書當爲黑城文

書。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1 立收附人，王嗣祖今於宣使  

2 義罕不花處，共支至元在官疏  

3 黃粟內小麥肆碩，帖織（支）赴（付） [一 ]帽甘 與  

4 欽義都事前去嶺北與  

5 親王老章丞相 [二 ]等擡作用。 [三 ]

6 至正廿二年一月廿一日與歸付人智王嗣祖（畫押）  

【校記】  

[一 ]織赴，疑作「支付」，據文意改。  

[二 ]老章丞相爲帖木兒老章。據《元史》卷 117《帖木兒不花傳》云：「帖

木兒不花，世祖孫，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也。初，世祖第九子脫歡以討安

南無成功，終身不許見，遂封鎮南王，出鎮揚州。脫歡薨，子老章襲封

                                                      
24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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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南王。老章薨，弟脫不花襲封鎮南王。」  

[三 ]此畫押表示，正文到此爲止。  

 

九、 ДΧ．19042    元至正廿一年（1361）殘賬
25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42。原文首殘尾全，上下殘缺，原文此存

六行。原文此存部分爲文契的尾部，紀年爲至正廿一年，此件文書與 Д

Χ． 19077《至正廿一年殘賬》字體內容完全相同。從此件文書的內容

和紀年來看則此件文書當爲黑城文書。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來地陸厶料（？） [一 ]叁斗  

2 小麥貳斗  

3 大麥壹斗  

4 至正廿一年     月    日咨。  

5  

6（蒙古文字）  

【校記】  

[一 ]料，原字潦草，據俄 Χ ．19077《至正廿一年殘賬》補。     

 

十、 ДΧ．19077    至正廿一年（1361）殘賬
26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77。原文卷首被粘貼，揭開後其內容已模

糊不清。原文僅殘存五行，此件文書與 ДΧ．19042《至正廿一年（1361）

殘賬》基本相同。從此件文書的紀年來看則此件文書當爲黑城文書。標

題今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党查下戶，阿不樂地陸厶料叁斗  

2             小麥二斗  

                                                      
25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23。  

26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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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麥壹斗  

4          至正廿一年      月日咨  

5 （判） [一 ]

（下缺）  

【校記】  

[一 ]判，原字模糊，疑爲判文。  

 

十一、 ДΧ．19068   元代至順元年前後賜楚王和魏王實物曆
27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ДΧ． 19068，原文首尾殘缺，上缺，僅殘存九行，

字跡較清。文中出現的楚王和魏王均見《元史》，
28

而且其爲同時代人，

則此件文書很可能爲黑城文書。唐朝也有封楚王和魏王，但與本文中二

王不相符。其一是被封王者時間相距不是很吻合，其二，此件文書發現

的地點爲西北地區，則此件文書記載內容爲西北的事情的可能性較大，

所以，本文將此件文書定爲黑城文書。楚王和魏王同時受賜當在元代至

順元年前後。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一諸王人事到  

2 楚王  

3 衣肆事（拾）件，  

4 玉西邦銀裝寶鐵刀子壹口。  

5 魏王  

6 （銷） [一 ]金畫羅勒帛壹 （段？） [二 ]。  

                                                      
27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32。  

28
《元史》卷 22《武宗本紀一》云：（大德十一年即一三 0 七年）「十一月癸亥，封諸王

牙忽都爲楚王，賜金印，置王傅。」《元史》卷 23《武宗本紀二》云：至大三年二月

「楚王牙忽都所隸戶貧乏，以米萬石、鈔六千錠賑之。」《元史》卷 23《仁宗本紀一》

載：延祐四年八月己巳朔，「楚王牙忽都所部乏食，給鈔萬錠，出粟五千石賑之。」

《元史》卷 33《文宗本紀二》：天曆二年（一三二九）春正月辛酉，「封朵列帖木兒

復爲楚王。」《元史》卷 34《文宗本紀三》載：至順元年（一三三 0 年）九月「甲午，

熒惑犯鬼宿積屍氣。封魏王阿木哥子阿魯爲西靖王。」《元史》卷 115《順宗傳》載：

順宗「子三人：長曰阿木哥，封魏王。」按楚王和魏王同時受賜當在元代至順元年前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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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寶鐵刀子壹口  

8 文乂管押進  

9 及逥  

（下缺）  

【校記】  

[一 ]銷，底卷左上角殘缺。  

[二 ]此字底卷模糊，疑爲「段」。  

 

十二、 ДΧ．18992    元代亦集乃路總管府防賊禁約令
29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8992，原文首全尾殘上下殘缺，僅殘存六行，

字跡較清。原文無首題，失紀年，文中有「亦集乃路總管府」，亦集乃

路，另見 ДΧ．19072R《至正三年爲收養郭張驢等孤老狀》。寧肅王，

均指元代的脫脫。《元史》卷 23《武宗本紀二》云：「（至大二年十一月）

甲申，賜寧肅王脫脫金印，陞皇太子府正司爲從二品。」《元史》卷 23

《仁宗本紀一》云：「皇慶元年三月戊戌敕：諸王脫脫所招戶，其未籍

者，俾隸有司。」《元史》卷 25《仁宗本紀二》云：「（延祐元年夏四

月）壬辰，諸王脫脫薨，以月思別襲位。」按：脫脫在至大二年十一月

（1309）已經爲寧肅王，其卒於仁宗延祐元年（1314）夏四月，則此件

文書的年代爲十四世紀初到 1314 年間。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1 三日裏 （亦）[一 ]集乃路總管府， （照）[二 ]得本路一直在極 （獵）

[三 ]人民，  

2 亦憐只實監寧肅王統領各翼軍馬，爲民相參  

3 外 時，盜賊生發，若不設發禁約，深爲未便，爲  

4 下仰 （照）驗省論，各家排門粉壁，大字書寫所禁，  

5 綽，敢有違犯之人，捉拿呈府，施行須至  

6 處遞發到配役，賊徒并本路 警賊  

（下缺）  

【校記】  

                                                      
29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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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亦，原文僅殘存「 」。  

[二 ] ，當作「照」。  

[三 ] ，當作「獵」，據文意改。  

 

十三、 ДΧ．18995    元代至順年間文書
30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8995，原文首尾殘缺，下缺，原文字跡潦草，

無法辨認。文中紀年爲  「至順」爲元代文宗年（1330～1333）。標題今

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至順  

2 （相） [一 ]  

3  

（下缺）  

【校記】  

[一 ]相，底卷僅殘存上部。  

 

十四、 ДΧ．19071    元代狀及判
31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為 ДΧ．19071。原文首尾殘缺，共十行，字跡潦草。

此件文書中有人名「沙沙勃散及下首領及半德倪文通」，職官「巡檢司」， 

 

 

 

 

均爲元代職官稱號，
32
参考文書Χ． 19072R《至正三年爲收養郭張驢

                                                      
30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10。  

31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34。  

32
《元史》卷 90《百官志六》載：「尚供總管府。……延祐二年，改總管府。其屬附見。

香河等處巡檢司，巡檢一員，司吏一人。」「東關廂巡檢司，秩從九品，巡檢三員，

司吏一人，掌巡捕盜賊奸宄之事。至元二十一年置。西北、南關廂兩巡檢司，設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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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孤老狀》，則本件文書當爲黑城文書。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校 府系奉  

2 帖中書省剳付， 奉此上帖。先奉  

3 者府剳府亦 （歸）此 ，已 （下） [一 ]利關本咨同知沙沙勃散  

4 及下首領及半德倪文通欽衣 （？） [二 ]調爲蘇壹帖，帖奉剳  

5 因上帖本咨同知沙沙勃散已 （下）均代 （爲）此。  

6 一關本咨新任同知爲相立黨武德。開府徐 [三 ]

7 下巡檢司   孫亦合下仰至檢  

8 如合 （下）構關請    依年日  

9 文用  

10 上檢依奉。  

【校記】  

[一 ] ，疑爲「下」。

[二 ] ，此字存疑。  

[三 ]此行的右側有「 」形符號。  

 

十五、 ДΧ．19053R    元代殘文
33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53R。原文首全尾殘下殘。僅殘存半行。其

背面爲書信。標題今據文意擬名。《元史》卷 60《地理志三》載：「延

安路，下。唐初爲延州，又改延安郡，又爲延州。……領縣八州三。州

領八縣。本路屯田四百八十餘頃。縣八膚施，下。甘泉，下。」按此甘

泉當爲元代之甘泉縣。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同上。」《元史》卷 92《百官志八》云：「諸縣。……巡檢司，秩九品。巡檢一員。」

「紹熙軍民宣撫司……所隸資、普、昌、隆下州四處，磐石、內江、安嶽、昌元、貴

平下縣五處，巡檢司一十三處，各設官如制。又置都總使司，命禦史大夫脫脫兼都總

使，治書侍禦史吉當普爲副都總使。」《元史》卷 101《兵志四》云：「弓手。元制，

郡邑設弓手，以防盜也。內而京師，有南北兩城兵馬司，外而諸路府所轄州縣，設縣

尉司、巡檢司、捕盜所。」  
《元史》卷 91《百官志七》云：「（至元二十年）諸縣……，後又別置尉，尉主捕盜

之事，別有印。典史一員。巡檢司，秩九品，巡檢一員。」  
33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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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泉稅來 從 （征） [一 ]  

（下缺）  

【校記】  

[一 ]征，原文僅殘存右旁「 」。  

 

十六、 ДΧ．12238    啓元代達魯花赤
34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ДΧ．12238，原文首尾殘，共殘存七行，字跡潦草。

文中達魯花赤為元代官名，
35
元代以中書省和行省進行行政區劃，依次

為路府州縣。路設總管府，以達魯花赤總管為長官，府有達魯花赤知府

或府尹，州有達魯花赤州尹或知州，縣有達魯花赤縣尹等，達魯花赤一

0 職由中央或領有該地的諸王貴戚或勛臣任命。
36
以此件文書爲元代文

書，標題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十七日壹射卜頭 （不） （花） [一 ]達魯花赤啓  

2 教化的卜花帖木頓其，  

3 不知名三人。  

4 駝一各人（？）馬一疋莞 五斗  

5 撒一各一付，刀一把又 一斗  

6 （槍） [二 ]一把物 （蓮）毛 答 一枚  

（下缺）  

【校記】  

[一 ]不花，原文模糊，字跡潦草，據文意錄。  

[二 ]槍，原文僅殘存「 」。  

 

                                                      
34
《俄藏敦煌文獻》冊 16，頁 81。  

35
《元史》卷 83《選舉志三》載：「諸色目人比漢人優一等廕敘，達魯花赤子孫與民官

子孫一體廕敘，傍廕照例降敘。」  
36 
參考韓儒林主編《元朝史》上，人民出版社，1986 年，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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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ДΧ．19076R    元代便物契
37

 

【題解】  

此件文書的卷號爲 ДΧ．19076R。原文首殘尾全，共十二行，字跡潦草，

很難辨認。原文無首題，無紀年。從文書中的人名多爲蒙古人名，疑爲

元代文書。標題今據文意擬名。  

（上缺）  

1 磨親及叔爭論采些，多昌磨彩  

2 代黃格還本 更每壹百文後，爲壹  

3 文與利生當月。已定一後，不須番悔。  

4 若先悔者，罰伍百文，與不悔者受  

5 [一 ]

6    立契人直多昌磨彩（押）  

7    同賣人延來賞沒來（押）  

8    同賣人淨央桑粟昌（押）  

9 書契 （憑） [二 ]人王 （寶） [三 ]富  

10 據契收 柒佰 文  

11              王通  

12 廿七  

【校記】  

[一 ]此符號，表示契約正文到此爲止。  

[二 ]憑，原字潦草，據文意錄。  

[三 ]寶，原字潦草，存疑。  

 

貳、 相關問題的討論 
 

一、 亦集乃路紀事 

西夏寶義元年（ 1226）蒙古軍攻佔西夏黑城，元世祖於至元二十三年

（1286）在此又設置亦集乃路總管府。
38
《元史》卷 60《地理志三》云：「亦

                                                      
37
《俄藏敦煌文獻》冊 17，頁 336。  

38
《元史》卷 60《地理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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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乃路，下。在甘州北一千五百里，城東北有大澤，西北俱接沙磧，乃漢之

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國嘗立威福軍。……至元二十三年……亦集乃總管忽都

魯言  ：『所部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軍二百人鑿合即渠於亦集乃地，並以傍

近民西僧餘戶助其力。』從之，計屯田九十餘頃。」。
39
可見元初就對黑水河

流域進行了農耕開墾和農業灌溉建設，並且卓有成效。  

英宗治至三年（1323）亦集乃路還發生過荒災，「十一月，瀋陽大寧永

平廣寧，金復州，甘肅亦集乃路饑。」
40

至元十五年正月（1355）。「詔安置脫脫於亦集乃路，收所賜田土。」
41

按

此脫脫爲遼王脫脫，寧肅王脫脫已死。  

亦集乃路爲元朝的重要的軍事重鎮，每年還要從寧夏等路運進大量的糧

食。《元史》卷 139《乃蠻台傳》云：「至治二年，改甘肅行省平章政事，佩

金虎符。甘肅歲糴糧於蘭州，多至二萬石，距寧夏各千餘里至甘州，自甘州

又千餘里始達亦集乃路，而寧夏距亦集乃僅千里。乃蠻台下諭令輓者自寧夏

徑趨亦集乃，歲省費六十萬緡。」   

此外，《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中收入了TK201《天曆二年（1329）呈

亦集乃路官府文》TK204V《宣光二年（ 1371）甘肅等處行中書省亦集乃分

省咨文》TK214《亦集乃省原出放規運官牒》TK263《敕授將仕郎亦集乃路

總管府事》等有關亦集乃路的多件文書，
42
爲研究亦集乃路提供了豐富

的第一手資料。  

 

二、 排門粉壁 

黑城文書 ДΧ．18992《元代亦集乃路總管府防賊禁約令》云：  

（上缺）  

1 三日里 （亦）[一 ]集乃路總管府， （照）[一 ]得本路一直在極 （獵）

[三 ]人民，  

2 亦憐只實監寧肅王統領各翼軍馬，爲民相參  

                                                      
39
《元史》卷 15《世祖本紀十一》云至元二十四年八月癸酉：「亦集乃路屯田總管忽都

魯請疏浚管內河渠，從之。」  
40
《元史》卷 50《五行志一》。  

41
《元史》卷 44《順宗本紀七》。  

42
 參考《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第 4 冊，頁 204、20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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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 時，盜賊生發，若不設發禁約，深爲未便，爲  

4 下仰 （照）驗省論，各家排門粉壁，大字書寫所禁，  

5 綽敢有違犯之人，捉拿呈府，施行須至  

6 處遞發到配役，賊徒並本路 警賊  

（下缺）  

此件文書中的「盜賊生發，若不設發禁約，深爲未便」，「 （照）驗省論，

各家排門粉壁，大字書寫所禁」，類似現代的告示通告或禁令。「排門粉壁」

實際上是蒙古傳統的懲罰罪犯的一種方式。元代對某些類型的犯罪還採取了

「紅泥粉壁」的懲罰，以警示民衆，類似現在的通報批評和處分。《元史》

卷 103《刑法志二》戶婚條云：「諸造謀以已賣田宅，誣買主占奪，脅取錢物

者，計贓論罪，仍紅泥粉壁書過於門。」《元史》卷 105《刑法志四》詐僞條：

「諸嘩強之人，輒爲人僞增籍面者，杖八十七，紅泥粉壁識過其門。」《元

史》卷 105《刑法志四》雜犯條：「諸無賴軍人，輒受財毆人，因奪取錢物

者，杖八十七，紅泥粉壁識過其門，免徒。諸先作過犯，曾經紅泥粉壁，後

犯未應遷徙者，於元置紅泥粉壁添錄過名。」可見紅泥粉牆爲元代蒙古族的

一種傳統的懲罰一些較輕的違法和犯罪行爲的方式。  

 

三、 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度 

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度即養濟院收養制度，是受宋代的社會救助制

度影響，並與其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43

宋初設有福田院主要是收養流落街頭

的「老疾窮丐者」，其經費有官府撥給。宋英宗時每天到福田院領取救濟糧

者達三百人之多，以致出現「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易泗州施利錢，

增加到八百萬。寧熙二年（1069），神宗下詔：「老幼貧疾無依丏者，聽於

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
44
說明福田院除平日賑濟這些人

之外，在特殊的情況下還救助這些人免於饑寒而餓死街頭。  

元代養濟院之名，則完全來自於宋代的養濟院。養濟院起初是由富人出

資創辦的慈善機構，官府創辦養濟院是在南宋。
45
南宋寧宗朝宰相趙汝愚捐

                                                      
43

 参考拙文〈從黑城文書看元代的養濟院制度——兼論元代的亦集乃路〉，《中央民族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年第 2 期。  
44
《宋史》卷 178《食貨志上六》。  

45
 參考龔書鐸主編《中國社會通史‧宋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年，頁 4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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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百萬餘創立了養濟院，主要爲「四方賓旅之疾病者得藥與食」。但養濟院

的經費很快就被挪爲他用。後來趙寵憲又再度創辦養濟院，立養濟條規數十

條，制定了養濟病人的懲獎標準。再到後來養濟院逐漸由官府接替，養濟院

的性質不再以收養病人爲主，收養範圍擴大，主要收養「老疾孤寡，貧乏不

能自存，及丐者等人」，類似於北宋的福田院。凡是被收養者，官府都要登

籍造冊，注明其居家和姓名，其口糧由官府出資供給。  

元朝建國不久便著手建立賑濟鰥寡孤獨廢疾的制度，並效仿宋制建立養

濟院制度。黑城文書的發現爲研究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度的具體實行的

情況提供可信的珍貴資料。  

黑城文書ДΧ．19072R《至正三年（1343）亦集乃路巡檢司爲收養郭張

驢等孤老狀本路總管府及指揮使判》引文見前錄文。此件文書爲研究元代收

養制度的第一手珍貴史料，它對研究元代收養鰥寡孤獨廢疾制度機構，及其

實行操作過程標準等具體情況都具有重要的價值。此件文書的紀年爲至正三

年（1342），爲元代末年，證實了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度的有效地實行，

並且一直實行到元末。從本件文書的操作程式來看，巡檢司下屬的官吏對符

合收養的物件進行核查，看其是否是「孤老」，有無親人侍養；並將其名單

交付給巡檢司，巡檢司再進行復核，並呈報本路總管府的指揮使。指揮使再

進行核查，知「年邁殘疾已無親戚之人要官侍覆是實」，方才批准收養。這

正符合元代養濟院由「憲司點治」的制度。
46
從此件文書的情況來看，對收

養者的發放口糧和柴薪是按月進行的，但沒有記載發放口糧和柴薪的數量。 

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度在《元史》中也有較爲詳細的記載。元初劉

秉忠上書世宗云：「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老院，給衣糧以爲養。」中統

元年世宗採納了劉秉忠的建議，下詔賑濟天下鰥寡孤獨廢疾者。
47

此後，元

朝對鰥寡孤獨的賑貸制度一直很重視，至元八年各路設濟衆院一所，至元十

九年各路立養濟院一所，專門收養「鰥寡孤獨廢疾不能自存之人」，供給其

糧薪，甚至還提供醫藥和送葬錢。據《元史》卷 96《食貨四》賑恤條載：「鰥

寡孤獨賑貸之制：世祖中統元年，首詔天下，鰥寡孤獨廢疾不能自存之人，

天民之無告者也，命所在官司，以糧贍之。至元元年，又詔病者給藥，貧者

給糧。八年，令各路設濟衆院以居處之，於糧之外，復給以薪。十年，以官

                                                      
46 
《元史》卷 103《刑法志二》。  

47 
《元史》卷 157《劉秉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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吏破除入己，凡糧薪並敕於公廳給散。十九年，各路立養濟院一所，仍委憲

司點治。二十年，給京師南城孤老衣糧房舍。二十八年，給寡婦冬夏衣。二

十九年，給貧子柴薪，日五斤。三十一年，特賜米絹。元貞二年，詔各處孤

老，凡遇寬恩，人給布帛各一。大德三年，詔遇天壽節，人給中統鈔二貫，

永爲定例。六年，給死者棺木錢。」元朝爲確保養濟院制度很好的實行，養

濟院專門委派「憲司點治」，即由巡檢司負責監督其具體的實行情況。此後，

元政府曾多次專門下詔賑貸鰥寡孤獨者。  

元朝還建立了與養濟院相關的法律，以確保鰥寡孤獨老弱殘疾者得到收

養。《元史》卷 103《刑法志二》戶婚條載：「諸父母在，分財異居，父母困

乏，不共子職，及同宗有服之親，鰥寡孤獨，老弱殘疾，不能自存，寄食養

濟院，不行收養者，重議其罪。親疾亦貧不能給者，許養濟院收錄。」從文

中的記載來看，元代的鰥寡孤獨賑貸之制不僅有專門的管理監督機構和賑濟

物件的收養標準，而且對賑濟的物品也有一定的保障，對不孝子孫還要嚴加

懲處。  

元代爲有效的實行鰥寡孤獨賑貸之制，還設立了專門的法律，嚴懲相關

官員在具體實行中的舞弊現象，以確保該制度的有效實行。《元史》卷 103

《刑法志二》載：「諸鰥寡孤獨，老弱殘疾，窮而無告者，於養濟院收養。

應收養而不收養，不應收養而收養者，罪其守宰，按治官常糾察之。……諸

年穀不熟，人民轉徙，所至既經賑濟，復聚黨持仗，剽劫財物，毆傷平民者，

除孤老殘疾不能自贍，任便居住。有司依前存養。」  

元朝政府在設立官方的賑濟收養老弱的機構和制度時，也採取了鼓勵和

減免罪行等措施，來利用社會力量侍養鰥寡孤獨老弱殘疾者。在這種情況

下，出現了一些官員積極教化百姓侍養鰥寡孤獨。《元史》卷 192《良吏‧劉

秉直傳》云：「劉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年，來爲衛輝路總管，

平徭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利，養鰥寡，恤孤獨。」元代對因

竊盜而應徙和判死罪者，其父母無人侍養者，可侯親終服刑，或免死養親。

《元史》卷 104《刑法志三》盜賊條載：「諸竊盜應徙，若有祖父母父母年老，

無兼丁侍養者，刺斷免徙；再犯而親尚存者，候親終日，發遣居役。」「諸

兄弟同盜，罪皆至死，父母老而乏養者，內以一人情罪可逭者，免死養親。」

《元史》卷 105《刑法四》恤刑條載：「諸犯死罪，有親年七十以上，無兼

丁侍養者，許陳請奏裁。諸有罪年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篤廢殘疾罰贖者，

每笞杖一，罰中統鈔一貫。」這種養親代罪的方式對侍養鰥寡孤獨者也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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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定的積極作用。  

 

（作者工作單位：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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